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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 鸡 市 财 政 局
宝 鸡 市 民 政 局

宝市财办社〔2025〕222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机关事业单位在职、

离退休人员死亡后丧葬费、一次性抚恤金

审核流程的通知

市级各部门：

为规范市级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后丧

葬补助金和一次性抚恤金（以下简称“丧抚金”）审核发放工作，

提升审核效率与服务质量，结合我市工作实际，现就进一步完善

丧抚金审核流程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对象

市级机关及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人员、离退休人员。

二、审核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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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单位申请：申领人向本人原单位申请，单位核查逝者身份、

参保记录材料完整性，填报《机关事业单位退休（在职）人员死

亡丧葬费抚恤金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审批表》，提出拟办意见报

主管部门审核；

2.单位主管部门审核；

3.民政部门核查火化证明情况加盖公章；

4.市级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处核实本人生前养老金领取

情况加盖公章；

5.市财政局归口业务科室复核。

三、审核材料清单

申领人需提交真实完整的材料（原件+复印件，复印 3 份），

材料缺失或虚假的不予受理。

1.基础材料：死亡证明（卫生医疗机构出具的《居民死亡医

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或公安机关出具的《非正常死亡证明》）、火

化证（或加盖印章的电子火化证）、户口注销证明。

2.补充材料：因公牺牲或烈士需提供相关认定文件。

四、单位及部门职责

1.原单位人事部门核查逝者身份、参保记录、在职工资发放

情况及材料完整性，提出拟办意见；

2.单位主管部门对材料真实性、合规性进行审核；

3.民政部门对火化证明真实性、合规性进行审核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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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处比对养老金信息系统养老待

遇领取数据，确认无死亡后多领取养老金情况。

5.财政部门复核向单位下达指标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1.按照“谁经办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各部门按照职责严把审核

关，对审核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、失职渎职的，依法依规追究相

关人员责任。

3.差额、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丧抚金所需资金由单位自行解决。

4.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有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

的，以本通知为准

2.逝者生前有开除公职、退休后被判刑等违纪违法行为的，单

位负主体责任，不得享受丧抚金待遇。

。

附件：《机关事业单位退休（在职）人员死亡丧葬费抚恤金遗

属生活困难补助费审批表》

宝鸡市财政局

（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）

宝鸡市民政局

2025 年 12 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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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鸡市财政局 2025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
机关事业单位退休（在职）人员死亡
丧葬费抚恤金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审批表

姓  名 性别 年龄 参加工作时间 类型

民  族
单位

性质

离退休

前职务
享受待遇

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

死亡时间 死亡医学证明编号
死亡医学证明

出具单位

是否火化 火化证编号 火化单位

离退休（在职）人员生前工资状况

生前最后一个月基本工资 合  计 备  注

遗属

生活

困难

补助

对象

姓  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户  口 与死者关系
补贴标准

（元/月）
执行时间 备  注

丧葬费 抚恤金
一次性支付丧葬

费抚恤金合计

单位意见 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

民政部门意见 机关事业保险处核发意见 财政部门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审核人：     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该同志养老金发至     年    月，于    月
停发，月标准       元，多领取     个
月，合计金额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审核人

领养老金缴回机关养老处后到我处盖
章确认（请将交款单据一并带上）。
户名：宝鸡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
处；开户行：工行渭滨支行；账号：

元，请将该同志多

2603020229200042495

：        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时间：




